
深圳市康宁医院2024 年第二批次住院医师
规范化培训招收简介

一、医院概况

医院始建于 1980 年，是深圳市卫生健康委直属医疗卫

生单位，深圳市唯一一家集预防、医疗、康复、科研、教学

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。2007 年医院加挂深圳市精

神卫生中心，同时承担全市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技术指导、

流浪精神病人救治救助和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等社会综合治

理任务。医院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、广东省高

水平临床重点专科、深圳市高水平医院（区域医疗中心）建

设单位、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、国家西医住院医师规范化

培训基地、深圳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、深圳市精神心理疾

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，以及深圳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、

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综合管理、“安心行动”等重大项目技术

指导单位。医院 2017 年荣膺“全国文明单位”，在各类顾

客体验度和公众满意度测评中名列前茅；自 2018 年以来连

续在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获评精神科最高等级 A 级。

2020 年度医院精神病学科技量值（STEM）全国前 20 名。

医院有坪山总院、罗湖分院两个院区，业务分为临床服

务、公共卫生、科学研究三大系列，开放床位 1530 张。坪

山总院占地 9.6 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13.4 万平方米，主要

业务为重性精神障碍诊疗与康复，以及强制医疗和医疗救助

等；罗湖分院占地面积 1.6 万平方米，业务用房面积 3.5 万



平方米，主要业务为轻性精神障碍诊疗与康复，市民心理健

康促进中心、心理危机干预中心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科等

均设在该院区。医院设备设施齐全，拥有 3.0T MRI、80 排

CT、DR、rTMS 等先进设备和生物样本库、精神影像研究中心、

临床技能模拟培训中心等。截至 2023 年 12 月，全院在岗员

工 1247 人，其中博士、硕士研究生 294 人，占比 23.5%。

二、住培工作简介

深圳市康宁医院作为深圳市唯一的三甲精神病专科医

院，一直承担着精神卫生人才培养工作，累计培养精神科住

培医师 120 余名，自 2015 年起有 61 名结业住培医师顺利留

院工作，总体留院率为 50.4%。目前我院坪山院区二期建设

项目已启动，医院进入新一轮医疗人才储备重要阶段，未来

将会为我院结业住培医师提供更多优质的留院机会。

近三年，我院住培结业考核通过率接近 100%，住培首次

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为 84.44%。我院积极参加各级住培赛

事，2021 年、2023 年分别获华南地区精神科住院医师临床

技能大赛团队三等奖，2023 年获深圳市第五届住培临床能力

竞赛精神科一、二、三等奖以及深圳市第五届“医学人文”

青年医师辩论赛最佳组织奖和优秀奖。

临床技能模拟培训中心位于坪山院区，建筑面积 1122

平方米，配备先进的教学模型与设备，设有基本技能训练区、

专科能力训练区、多媒体教学室、OSCE 考站等多个功能区，

中心拥有一批优秀的师资团队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住培政策，

结合临床实际需求，针对不同层级的教学对象，将精神专科



技能培训整合到住培课程体系中，开展各项模拟教学课程，

如精神科临床基础技能强化培训、医师资格考试专项培训、

结业考核专项培训等，为住培医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精

神医学知识和技能的平台。

三、招收计划

医院是国家第三批西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（全国

编码：44154），现设有一个专业基地（精神科，专业代码：

0500）。依据深圳市统一组织的住培基地招收相关工作安排，

我院于 2024 年 6 月开展第二批次住培招收工作，拟招收 2

名精神科社会人住培医师。

（一）报名条件：

1.符合《2024 年深圳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招收公

告》对于报名条件的有关规定（深圳市卫生健康能力建设和

继续教育中心官网发布）；

2.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相应专业（指

临床医学类本科）及以上学历毕业生;或已从事临床医疗工

作并获得执业医师资格，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；

3.具备良好的身体及心理素质，符合《广东省事业单位

公开招聘人员体检通用标准》，自愿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

训，服从医院工作安排。

（二）招收计划及报考专业要求：

专业基地 接收报考的专业范围 其他要求
招收

人数

精神科

（紧缺专业）

本科生：临床医学、精神医学；

研究生：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（本

全日制本

科及以上
2



科阶段必须为临床医学类专业）。

（三）培训年限：

培训年限一般为 3 年，符合相关减免条件者，可在入培

报到时申请参加减免考核，通过考核者可依据既往临床经历

和考核综合表现申请减免相应的培训年限，未通过考核者将

继续维持培训年限为 3 年。若在规定年限内未能按照要求完

成培训任务者将延期培训，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3 年，期间无

相应补助，相关费用须由个人自行承担。

四、培训待遇

入培报到后，我院将与社会人身份住培医师双方签订住

培劳动合同，以明确各方权利及义务。

（一）住培医师（社会人身份）待遇执行标准：

类别 待遇项目 执行标准

固定收入
基本补助

本科生 6000 元/月，硕士生 7000 元/月，博

士生 8500 元/月。

生活补助 2500元/月

浮动收入

绩效补助
1000-7000 元/月，依据住培医师岗位胜任力

情况发放。

值班/加班费
在我院执业注册并独立值班者，与本院住院

医师同等发放标准。

保障

社保

按本单位同类在职人员标准，单位缴纳部分

由医院支出，个人缴纳部分从学员基本补助

中代扣。

住宿
培训期内提供集体住宿，不住宿者发放院外

住宿补贴 800 元/月。

餐饮 与本院员工享有同等自助餐优惠。

福利 健康体检 每培训年度内集中安排一次，与本院住院医



师同等执行标准。

年假 自培训第二学年起，每年有 5天带薪年假。

住培教材 免费发放相关住培教材。

择优留院 在培训期间表现优秀的住培医师择优留院。

（二）关于“两个同等对待”：面向社会招收的住院医

师如为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的，其住培合格当年在医疗卫生

机构就业，按当年应届毕业生同等对待；经住培合格的本科

学历临床医师，按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中医专业学位硕士

研究生同等对待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黄老师，郭老师，陈老师

联系电话：0755-82926784

邮箱：jxglbgs@skh.net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坪山区振碧路 77 号深圳市康宁医院

诊疗中心 A 座 A503 室

邮政编码：518118

QQ 群：415808276（群名：康宁 24 年住培招收沟通群）


